
 

 

 

 

 
 

东莞市生态环境局文件 
 
 

东环〔2022〕107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规范推进 

共性工厂项目建设的意见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园区管委会、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市各有关单位： 

《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规范推进共性工厂项目建设的意

见（试行）》业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

落实。 

 

 

东莞市生态环境局 

2022 年 9 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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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规范推进共性工厂 

项目建设的意见（试行） 

 

为贯彻落实《广东省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》

和《广东省进一步支持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困发展若干政策

措施》，加强“中小微”企业环境准入引导，推动工业企业集聚

集约发展，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，规范共性工厂环境管理，推动

我市共性工厂项目建设，现提出以下意见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（一）概念与分类 

共性工厂是将同一产业或同一地区企业的生产加工或某一

特定环节聚集于该工厂，实现集中生产、集中管理、集中治污的

一种高效、集约的新型生产运营模式。根据投资运行模式的不同

分为两类：一类是独立法人型，是指面向某个产业领域提供代生

产加工的独立法人实体工厂，主要类别包括喷涂、印刷和表面处

理等加工中心；另一类是标准厂房型，是指由一个法人单位提供

厂房和建设污染防治设施，并保证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，为“中

小微”企业提供规范高效治污平台或服务的生产基地，主要面向

家具制造业、塑料制品业和金属制品业等。 

（二）基本原则 

统筹规划、科学布局。以环境容量为基础，以解决发展需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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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历史遗留问题为目标，根据各镇街（园区）产业发展需要和生

态环境条件，从实际出发，科学规划，合理布局。 

政府引导、社会参与。规范市场秩序，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

环境，引导社会资本广泛参与，鼓励国有企业和行业龙头企业投

资，优先建设独立法人型共性工厂。 

绿色发展、总量控制。坚持绿色发展理念，使用低毒、低（无）

VOCs 含量的原辅材料，减少污染物的产生与排放。按照污染物

排放总量控制制度要求，落实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来源。 

厘清关系、落实责任。坚持排污者付费，进一步明确标准厂

房型共性工厂投资单位和入驻企业在污染防治方面的义务和责

任，压实各方污染防治的责任，方便事中事后监管。  

二、明确环境管理相关要求 

（一）规模与选址要求。共性工厂需具有一定的规模，独立

法人型建筑面积不小于 5000 平方米，标准厂房型建筑面积不小

于 20000 平方米。共性工厂选址需符合国土空间、土地利用和生

态环境保护等相关规划，并落实“三线一单”生态分区管控要求；

在环境空气保护目标1
100 米范围内，严格限制共性工厂设置排放

VOCs、恶臭的生产单元或设施。 

（二）环评编制和审批要求。独立法人型和标准厂房型共性

工厂需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，分析与共性工厂建设专题规划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环境空气保护目标指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居住区、文化区和农村地区中人群较集中的区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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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符性，并在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通过审批前取得主要污染物排放

总量指标。市生态环境局建立共性工厂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镇

街（园区）参与机制，并在审查过程中征求相关职能部门意见。

标准厂房型共性工厂需在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设定项目准入条

件，入驻项目需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。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

书（表）且符合准入条件的入驻企业，可依据共性工厂环评文件

内容编制不含专项的简化报告表，并实行告知承诺制审批。 

（三）排污许可申领要求。独立法人型共性工厂建设单位和

标准厂房型共性工厂投资单位及其入驻企业依法纳入排污许可

管理。独立法人型共性工厂建设单位和标准厂房型共性工厂投资

单位需依法缴纳排污权有偿使用费，入驻标准厂房型共性工厂的

企业不需再单独缴纳。 

（四）污染防治责任划分。独立法人型共性工厂建设单位承

担其建设项目的污染防治责任。标准厂房型共性工厂投资单位建

设、运行和维护共性工厂的污染防治设施，负责污染防治设施的

正常运行，并保证污染物达标排放，入驻企业承担其生产车间内

的污染防治责任。污染防治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，建设

项目不得投入生产或使用。  

三、加强污染防治设施建设 

（一）实施污水集中处理。共性工厂应以“雨污分流、清污

分流、再生水循环利用”为原则设置给排水系统，配套建设污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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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中处理设施，生产废水经处理达标后排放。 

（二）提高废气收集和治理效率。共性工厂需规范建设工业

废气污染治理设施，提升废气收集效率，减少废气无组织排放，

采用高效废气处理技术，提高废气处理效率。 

（三）规范工业固体废物管理。共性工厂应按照有关要求，

配套建设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所。入驻标准厂房型共性工厂的企

业需配套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所的应当单独建设，鼓励标准厂房

型共性工厂划定专门区域，供入驻企业建设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

所。 

四、强化组织实施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市生态环境局加强全市共性工厂建设

的统筹规划，根据我市工业企业类型、产业政策等情况，结合现

有共性工厂的建设内容，编制共性工厂建设的专题规划，主动挖

掘污染物减排潜力，为建设共性工厂提供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

标保障。各镇街（园区）需根据自身发展需求，结合镇村工业园

整治提升和环境管理需求，积极谋划共性工厂建设。 

（二）强化监督管理。各镇街（园区）落实属地责任，加强

对共性工厂的监督检查，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，依法查处各

类违法行为。市生态环境局加强对共性工厂环境保护工作的监督

管理，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。 

（三）加强跟踪总结。各镇街（园区）要做好对共性工厂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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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项目的全过程跟踪，及时向市生态环境局反馈共性工厂项目推

进情况。市生态环境局将根据各镇街（园区）反馈情况，研究制

定相关规范和政策措施，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，发挥示范带动

作用。 

五、其他内容 

本意见由东莞市生态环境局负责解释。 

本意见自 2022 年 9 月 5 日开始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5 年 8 月

31 日。 

（本规范性文件已经市司法局合法性审查同意发布，编号为

DGSSTHJJ-2022-045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9 月 5 日印发 

校稿：刘可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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